
告别打钩式合规 反洗钱监管不断升级 

人民银行将积极推进反洗钱法修订工作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记者 马梅若） 

2 月 25 日，人民银行 2021 年反洗钱工作电视会议在北

京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 2020 年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成绩，

分析了当前反洗钱工作形势，对 2021 年反洗钱重点工作进

行了全面部署。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国强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1 年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努力构建反洗钱工作新发展格局。其中，积极推进反洗钱法

修订工作进程，不断完善反洗钱制度体系，被列为 2021 年的

重点工作之一。 

实际上，早在 2020 年 4 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反洗钱法修订已被列为当前我国反洗钱工

作的重点。 

探路十余载 反洗钱迎修法 

2006 年 10 月 31 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洗钱法》，中国第一部关于反洗钱的法律正式出台。在此

之前，关于反洗钱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关于禁毒的决定》、

刑法等条文中。 

然而，随着洗钱手段的迭代，十多年前的反洗钱法已经

不能适应目前国际社会和国内经济发展对反洗钱的要求。



“反洗钱法发布以来，我国反洗钱工作制度日趋完善，反洗

钱监管效能显著增强，打击洗钱和上游犯罪取得成果，参与

反洗钱国际治理与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

局长巢克俭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修法

有其必要性，“当前，我国反洗钱工作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现行法律在反洗钱目标任务、理念、义务范围、调查、处罚

等方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使反洗钱工作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服务于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的要求、服务于维护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工作，急需进

行修改。” 

修订反洗钱法的呼声一直持续不断。在近几年的全国两

会中，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曾提议修订反洗钱法。 

例如，2019 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

支行行长殷兴山表示，反洗钱法应重点在于填补空白，完善

反洗钱监管规则，解决处罚范围窄、金额低的问题。同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建议，要

明确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理念。 

而 2020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原人民银行昆明中

支党委书记、行长杨小平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曾

表示，反洗钱法存在处罚范围窄、处罚金额低和域外适用缺

失，刑法对“洗钱罪”上游犯罪涵盖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

上对我国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形成制约。 



实际上，记者梳理政策时发现，尽管反洗钱法修订目前

仍未落地，但过去几年里，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在不断完善，

反洗钱领域也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例如，目前反洗钱工

作已被纳入国务院金融委议事日程；《刑法修正案（十一）》

进一步修订洗钱罪条文，将“自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为

有效惩治洗钱犯罪及追逃追赃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保障；司法

机关连续开展专项行动，出台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的指导

意见，打击洗钱犯罪成效显著；金融监管部门发布互联网金

融业反洗钱制度，监测和打击虚拟资产交易及代币融资平台，

强化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管理，加大对反洗钱违规行为惩戒力

度。 

进入 2021 年，最令市场期待的是正在修订的反洗钱法。

据巢克俭介绍，人民银行已于 2020 年初起草完成了反洗钱

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并两次就反洗钱法（修

订草案）征求了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的意见，充分听取了金

融机构和专家学者意见。目前，正在不断完善《反洗钱法（修

订草案）》内容，下一步将尽快向公众征求意见。 

《草案》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进一步明确反洗钱的目标任

务。《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现行《反洗钱法》将反洗钱的

目标任务规定为预防洗钱犯罪活动，其着眼点是洗钱犯罪。

“这种规定容易被误解为反洗钱工作仅仅是刑事司法的辅

助手段。”巢克俭表示，“在国内外实践中，反洗钱不仅限于



预防洗钱犯罪活动，还包括预防洗钱犯罪相关的违法、犯罪

活动。换言之，反洗钱工作是以督促义务机构履行反洗钱义

务为基础、以资金监测和调查为手段、以预防和遏制洗钱犯

罪活动及相关违法、犯罪活动为目标的制度体系。因此，在

新的法律草案中，需要对此进行明确。” 

回应国际“大考” 补短板正当时 

不断升级的中国反洗钱，于 2019 年通过了重要的国际

大考。根据 2019 年的《中国反洗钱报告》，2019 年 2 月、5

月和 8 月，《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报告》先后通过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欧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组织

（EAG）以及亚太反洗钱组织（APG）全会审议。 

其中，FATF 定期在成员之间开展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的互评估结果颇具影响力。作为目前最为有效的反洗钱国际

组织，该组织的互评估结果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

议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评

估规划的构成部分，是衡量一国金融稳定程度的主要指标之

一。 

根据 FATF 通过的《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报

告》，中国在反洗钱工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反洗钱体系具

备良好基础。不过，报告也指出中国反洗钱工作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相对中国金融行业资产的规模，反洗钱处罚力度



有待提高；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监管缺失，特定非金融

机构普遍缺乏对洗钱风险及反洗钱义务的认识等等。 

 

短板领域正在被逐步补上 

以各方经常提到的反洗钱处罚力度过轻问题为例。据有

关统计，2020 年，央行及其分支机构共对 537 家反洗钱义务

机构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反洗钱行政处罚，罚款金额累计约

5.5068 亿元。其中，处罚个人 1000 人，对个人罚款 2468 万

元。对比可知，2020 年罚款总金额约为 2019 年的 2.56 倍，

且“双罚”趋势显著，除了机构层面的处罚，对责任人的个

体处罚力度也在加大。 

大力度罚单的背后是监管的升级，是新形势的客观要求，

也是对 FATF 等国际反洗钱组织意见的回应。 

巢克俭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

也显著加大了反洗钱监管力度，一些知名跨国金融机构屡屡

因反洗钱违规收到巨额罚单，个别中资金融机构也受到处罚，

一定程度反映出中资金融机构集团层面的全球反洗钱工作

也存在明显不足。大额罚单加强了震慑效果，有效促进了进

金融机构强化反洗钱红线意识。 

对此，金融科技领域资深观察人士苏筱芮分析，从 2020

年反洗钱领域开出的罚单情况来看，处罚频次增加，伴随着

监管顶层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监管科技水平的精进，违规机构



的“小动作”已难以藏身；此外，“双罚”趋势显著，对责任

人的个体处罚力度也在加大，从被处罚的个人类型来看，既

有管理层如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也有业务部门负责人，

涉及风控、运营等关键部门，表明监管的靶向性和精准性正

不断提升。 

她表示，2021 年以来的反洗钱罚单，也体现出了加码趋

势。苏筱芮建议，在 2021 年，“累犯”型机构需要进一步加

大处罚力度，与此同时要关注互联网巨头旗下金融机构存在

的反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目前重罚多集中于传统金融机构，

对于互联网巨头入股机构处罚力度不足，要避免巨头相关业

务沦为不法分子牟利的通道和工具。 

未来，反洗钱的处罚手段、力度有望取得新突破。根据

《金融时报》的独家消息，新修订的《草案》也将增强反洗

钱行政处罚惩戒性。在巢克俭看来，行政处罚是督促履行反

洗钱义务的重要手段和保障。虽然近年来我国反洗钱处罚力

度持续加强，但限于现行反洗钱法在处罚手段、范围以及幅

度方面存在的局限，处罚效力与违法行为不相适应的矛盾日

益凸显。有限的处罚手段和处罚力度，使得处罚的惩戒作用

有限，未能形成正面示范效应。因此，新的法律草案对行政

处罚的手段、力度等作了进一步完善，为提高反洗钱处罚惩

戒性提供法律依据。 

 



不过，他也强调，“处罚并非监管终点，也不是监管的目

的。人民银行同样重视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日常指导，

持续督导被查机构制定和落实整改方案，通过多种措施引导

全行业补齐工作短板，共同筑牢金融领域反洗钱防线。” 

同时，针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监管也在逐步探索

中。过去几年里，人民银行已先后与财政部、住建部等行业

主管部门单独或联合出台了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中介与开

发企业、贵金属交易场所等特定非金融行业履行反洗钱义务

的监管要求。 

但是，与国际标准及全球反洗钱监管趋势相比，我国特

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仍较为落后。巢克俭指出，“有的行

业反洗钱制度完全空白，有的行业反洗钱制度只有雏形，缺

乏必要的制度依据和监管处罚措施，也缺少对特定非金融机

构反洗钱义务的具体要求和指引。特定非金融行业未实质性

开展反洗钱监管已成为我国反洗钱体系的明显短板之一。”

他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近期，人民银行已牵头开展了对

主要特定非金融行业的洗钱风险评估工作，后续工作的关键

是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尽快将反洗钱要求引入行业法律法

规，在执行层面进一步细化监管要求，实现对特定非金融行

业的常态化反洗钱监管。 

“这些都是反洗钱工作改进、反洗钱法修订的方向。”监

管部门人士指出。实际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20 年 9 月，



FATF 发布中国第一次后续评估报告，提高中国 3 项合规性指

标评级，肯定中国的反洗钱合规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 

另外，现行反洗钱法中对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履

行反洗钱义务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对这些义务机构以外

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有关规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仅在“金

融机构义务”一章中要求个人在开户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当

提供真实的身份证件。新修订的《草案》中将在对其他单位

和个人的基本反洗钱要求方面作出规定。 

 

告别打钩式合规 从“规则为本”到“风险为本” 

 除了强化反洗钱的监管力度，加强对特定非金融机构

的监管，强调“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理念，也是近年来反洗

钱监管的重要变化。 

在近日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

法草案》）中，“风险为本”的思路也贯穿其中。《办法草案》

明确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金融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并及

时、准确了解金融机构风险的要求，要求人民银行及其分支

机构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实施分类监管。按照分类监管

的原则，人民银行将结合风险评估所发现问题的性质、复杂

性和严重程度，采取不同层次的监管措施。 



而正在修订的反洗钱法也将实现从“规则为本”到“风

险为本”。一位资深反洗钱监管人士告诉记者，“风险为本”

是与“规则为本”相对应的反洗钱监管理念。 

记者了解到，某种意义上，“规则为本”其实是形式合规，

是金融机构对规定的简单套用。实际上，没有一套“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标准。业内专家提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金

融机构，开办的业务不同，面临的洗钱风险是不同的。因此，

对照一个泛泛的原则，“打钩式”合规的表象下仍然潜藏着风

险。 

相应的，“风险为本”则要求相关机构进行更认真的风险

评估，针对自身风险制定相应的措施，可谓是“量体裁衣”。 

巢克俭告诉记者，近十年来，国际反洗钱标准已经由“规

则为本”过渡到“风险为本”，反洗钱工作不再是仅仅要求简

单适用具体规则，而是强调监管机关和义务机构都应当了解

洗钱风险并根据洗钱风险状况配置资源和采取措施。我国也

按照“风险为本”的要求在反洗钱监管中进行了初步尝试，

但还需要在法律层面加以规定。 


